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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通过对北京市和台湾地区妇女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就业比例、产业分布、就业年龄、职业生涯长短、文化素质、妇女阶

段性就业制度的影响等方面的比较和分析，提出了未来的妇女劳动力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妇女再就业制度方面的对策和建议，即：从法

律上保证男女平等参与的工作制度、建立社会补偿的生育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发展和完善妇女职业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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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性别平等作为一个社会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准之一，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目标。建国以来，我国妇女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国家大力提倡“妇女能顶半边天”，表现在就业方面就是一贯实行的男女平等就业政策。就业领域内两性的平等，在一定程度上调动

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开发了大量的女性的劳动力资源，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的幸福、社会的安定和发展。   

    妇女就业问题一方面体现了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社会公平程度如何；另一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妇女

就业结构是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过程决定的。从后一方面来看，建国以来的妇女就业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妇女在就业的部门

和岗位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体制变革的大环境下，妇女就业中的种种问题得以凸现。妇女就业的问

题，已经成为我们社会发展和现代化事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现阶段，经济因素很大程度上对妇女就业结构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制约。北京地区的人均GNP在2001年2月《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000

美元以上的发展目标。而台湾地区在1999年的统计年报中人均GNP已经达到了13235美元。已经超出了北京市2010年目标一倍多。台湾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大陆高，妇女就业是按照市场经济模式发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把台湾地区列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

的“四小龙”之一。虽然现在台湾的经济情况有所下滑，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经济发展已经度过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二元经济的转型

时期。因为北京市和台湾地区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妇女在业人口结构的差异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差距的

必然结果。   

    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经济体制也是影响妇女就业的重要因素。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干预的作用导致了妇女的高就业率。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反映新中国妇女在就业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机会和权利，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明显的行政干预对就业

进行“统分统配”，造成了一种“高就业，低效率”的现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就业领域的竞争

导致妇女就业问题成为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调查统计显示，城镇各行各业下岗职工中女性职工大约占到了55％～60％左右。



妇女就业问题凸现对社会的发展有诸多不良影响。一方面，会导致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经济地位的下降，引发社会性别歧视。另一方

面，社会中大量劳动力失业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引起社会动荡。   

    由于北京和台湾地区人口为同一人种，在生理机能上没有特殊的差别，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条件。此外，北京和台湾地区人口都

处在一个生育率持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口增长缓慢的过渡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依据1995年北京1％人

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台湾地区1999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的资料对妇女在业人口特点的情况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分析。希望能够通过对

在业妇女的年龄结构、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来发现北京和台湾妇女在业人口结构特点的差别和共同点。通过对两地妇

女就业结构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可以借鉴之处，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二、两地妇女在业人口特点比较和分析   

      1.北京妇女在业人口比例高于台湾   

    从北京市1995年1％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在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重为44.65％。台湾地区1999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中在

业人口中女性人口比重为40.07％。妇女总体的在业比例，北京市要高过台湾。   

    从妇女在业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区别比较大。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在30～39岁阶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峰值，台湾地区妇女在业人

口并没有出现类似于北京市的峰值，在20～44岁都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阶段，前后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   

    这说明，在北京市和台湾地区妇女职业生涯有相当的区别。台湾妇女进入职业生涯的年龄较北京市略早，台湾地区15～19岁和20

～24岁年龄段在业妇女比例高于北京市。但是台湾地区相当部分的妇女在结婚和生育之后逐渐地退出了其职业生涯，本应该出现的峰

值被削平，出现一个非常平坦的顶部，呈梯形状。这样一方面导致一部分人力资源被浪费，另外一方面，由于相当部分的女性退出，

一些职位被空置，新的劳动力得以顺利地找到职位。新的劳动力资源不至于浪费。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我国劳动力就业率呈下降趋势，妇女在业人口比例也逐渐地减少，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从1990年到2000年

期间，我国妇女就业率下降了3.5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妇女就业率下降了12.6个百分点，农村妇女就业率增加了0.9个百分点。尤其是

18～49岁的妇女，就业率下降了16.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口过剩的问题已经在计划经济体制松动的地方

凸现出来了。可以推断，随着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国妇女就业也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平坦的顶部，但其中的原因应该是部分的劳动力资

源因为不能够符合社会对整个人力资源配置的要求而被淘汰下来。   

    附图{F103O509}   

    图1 台湾地区和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图   

    数据来源：1995年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台湾地区1999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   

      2.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产业分布不如台湾地区合理   

    从两个地区妇女在业人口的就业结构来看，台湾地区妇女的就业结构较北京市更为合理。1995年1％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市

妇女在业人口在三个产业中的分布比例分别是19.32％，30.59％，50.09％。台湾地区1999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中，妇女在业人

口在三个产业中的分布比例分别是5.85％，29.22％，64.93％。   

    一般而言，由于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以及就业机会不公平等特点，女性更容易在第三产业找到合适的工作。北京市和台湾地区

妇女在业人口在第二产业上差别较小，关键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在业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别。   

    依据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经济理论，第一产业在业人口占总在业人口比例的减少取决于两个人口增长的速度。一个是新的劳动力人

口增长的速度；另外一个是第二、三产业部门能够吸纳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速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在人口增长率不高的

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大，新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是相当惊人的。另一方面，虽然第二和第三产业保持相当高的增长率，这些

增长绝大部分已经被新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给消耗了。最新的调查结果证实，农村青年妇女非农业就业比例正在提高。40岁以下的农村

妇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占13.3％，比40岁以上农村妇女高7.5个百分点。40岁以下农村妇女1990年以来从事过非农性生产经营活动的

有25.8％，比40岁以上农村妇女高12.2个百分点。可见，新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速度还是要大于第二、三产业部门能够吸纳的劳动力

人口增长的速度。年轻的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部门向第二、三产业部门转移的迹象很明显。但是长期的城乡二元分割导致的大量劳动力

被局限在第一产业部门就业，北京市妇女第一产业在业人口比重过大。想给一个基数庞大的劳动人口消肿，需要相当时间内经济保持

快速稳定的发展。   

      3.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的平均年龄较高，职业生涯较短   

    从妇女在业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来看，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的年龄中位数高于台湾地区。根据1995年1％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可得，

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5.38岁。台湾地区1999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中，妇女在业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34.5岁。   

    而根据年龄结构的情况来看，台湾地区妇女在业人口的年龄低于北京市的主要原因，是相当部分的婚龄妇女在结婚之后结束其职

业生涯，成为家庭主妇。而在没有脱离职业生涯的妇女在业人口的工作年限要高于北京市。在45岁以后的妇女在业人口各个年龄段，

台湾地区的比重都要高于北京市，一方面的原因是北京和台湾地区不同的退休制度造成的。还有就是大多数的中年妇女失业（下岗）

后，受到年龄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实现二次就业造成的。   

      4.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要低于台湾地区   

    从妇女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来看，差别最大的是在初中（国中）这一档。台湾比大陆少了22个百分点还多。其主要原因是台湾地

区的国民教育的年限是12年，比北京以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多3年。按文化程度看正好是完成12年国民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差别

导致初中（国中）一档出现特别大的差别。   

    在文盲与半文盲（不识字及自修）和小学（国小）两档中，北京都较台湾更低，可见妇女在业人口的义务教育阶段，北京市比台

湾地区做的更好。在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台湾地区比北京市有明显的优势，说明在人才的高等教育方面北京市还有很大的差距。   

    总的来看，台湾地区妇女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要高于北京市。   

    表1 台湾地区和北京市在业妇女文化程度比较   

     文化程度       台湾地区  北京市   

文盲与半文盲（不识字及自修）  3.03％   2.76％   



小学（国小）          17.44％   10.93％   

初中（国中）          14.81％   37.06％   

高中（高中职）         37.14％   31.23％   

大专及以上（大专及以上）    27.57％   18.02％   

      

    数据来源：1995年北京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台湾地区1999年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   

    此外，台湾地区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就业者中，具有高等文化程度教育的“白领”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普通的“蓝领”增长

的速度。最新的数据显示，在全体就业者中，“白领”人数以每年5.05％的速度增长，而“蓝领”人数每年只有0.98％的增长。这个

特点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台湾地区劳动人口的职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二，具备高等文化程度的教育已经成为台湾地区

劳动人口就业的一个重要门槛。   

      5.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的重要影响   

    从前面几点来看，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和台湾地区比较存在着妇女在业率高，产业分布不合理，平均年龄较大，职业生涯较短，

文化程度偏低等特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对妇女就业状况的重要影响。   

    所谓妇女阶段性就业，就是妇女由于结婚或者生育而形成的妇女就业率的变化，即妇女在学业结束后开始其职业生涯，在结婚育

儿期结束其职业生涯，或者在孩子长大之后再次开始其职业生涯。妇女阶段性就业是经济发达国家妇女就业的模式之一，最有代表性

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   

    我们从台湾地区和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的年龄结构比较图上，可以明显看出妇女阶段性就业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首先，台湾地区妇女阶段性就业削平了台湾地区妇女就业曲线高峰，造成了一个平坦的顶部，避免了妇女就业人口的过度挤压。

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缓解了就业矛盾，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形式单一，劳动制度僵化，劳动者的收

入、社会保障依附于用人单位。终身制就业，一旦就业中断，就基本上失去了再就业的机会。随着就业市场用人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

保障制度的完善，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更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其次，台湾地区妇女进入职业生涯的年龄小于北京市。妇女在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为新的妇女劳动人口腾出了就业的空

间，新的妇女劳动人口可以在较早的年龄进入劳动力市场，暂时地缓解整个社会的就业矛盾，减轻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依据现

有数据估计，台湾地区妇女阶段性就业消除的就业峰值可能减少了台湾妇女就业总人口的7％～10％。   

    附图{F103O510}   

    图2 台湾地区妇女实际和估计在业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图   

    再次，台湾地区妇女在业人口的职业生涯较长。台湾地区妇女在结婚育儿期结束后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没有后顾之忧，消除了

角色紧张，提高了劳动效率，职业生涯的年限也能够适当的延长。现代社会中妇女生活在紧张的工作情况下，家庭和社会角色之间产

生的剧烈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结婚育儿期，对妇女工作生活都有影响。用人单位对妇女就业歧视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一般裁减

工人，妇女是首当其冲的。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妇女陷入角色紧张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使用人单位放弃性别歧视的

想法，实现男女公平就业。妇女的职业年限也能够适当的延长。   

    还有，现代社会中知识的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使得妇女在退出劳动的那段时间里，有充裕的时间来接受再

教育，更新知识系统，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同时也提高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   

    最后，妇女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可以重新选择职业范围，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改变妇女在业人口在三个产业部门的分布，促进妇

女在业人口在三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循环。   

        三、结论   

    北京市妇女在业人口和台湾地区相比较，存在着妇女在业率高，产业分布不合理，平均年龄较大，职业生涯较短，文化程度偏低

等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缺少像台湾地区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那样的一个合理的妇女再就业机制。因此，我们认为要改善北

京市妇女劳动人口结构，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建立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制度。其次，要注重教

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北京市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开始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一定程度的文化和职业教

育已经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最后，也是我们最强调的一点，要在妇女再就业制度上有创新。在社会范围内推行妇女阶段性就

业制度，以此来改变妇女劳动人口结构，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推行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的支持。   

      1.从法律上保证男女平等参与的工作制度   

    日本是妇女阶段性就业的典型国家。早在198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旨在推动男女平等参与劳动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7年

日本政府又对《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进行了修正。日本《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目的，是确保雇佣领域中男女有均等的机会与待

遇，维护女性劳动者在妊娠及生产后的健康。《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特别强调：不可对女性劳动者进行性别歧视，要在尊重女性的

前提下，助成女性劳动者有其充实的职业生活；还具体地规定了在招工、录用、安排工作、晋升培训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不得对女性

区别对待；同时还成立了相应的法律机构来处理和解决女性就业的纠纷。   

    中国在建国后虽然一直强调男女平等参与工作，但是却缺少切实可行的法律来保障男女平等就业，应颁布相类似的法律和建立相

应的法律机构来确保男女平等参与工作，这样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才能实行。   

      2.建立社会补偿的生育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   

    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的基础，是将妇女生儿育女的社会责任与就业时的经济责任分离开来，使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单一的

“经济人”身份，为参与平等竞争创造前提。因此，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建立起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维护妇女权益的社会保障

制度，就成为建立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的又一主要内容。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建立社会补偿的生育保险制度。即覆盖面由城镇女

职工扩展到城镇女性在业人员，最终覆盖全社会女性劳动者；保险基金由社会负担（财政、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方负担，并逐步增加

财政的负担比例）和社会专门机构管理；保险待遇统一。二是建立与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相配套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

障制度。这就要求覆盖面不仅包括城镇职工，而且要涵盖个体劳动者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并针对这些保险对象确定相应的基金征



缴办法和比例以及发放标准和办法。   

      3.发展和完善妇女职业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   

    要完善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必须要完善妇女再就业之前的职业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首先，要把职业训练的相关信息有效地传

达到需要职业训练的劳动年龄的妇女人口；其次，职业训练的地点和时间要方便需要职业训练劳动年龄的妇女人口；再次，要“学用

合一”，与用人单位合作，提供就业机会；第四，要分行业职业类别培训，针对不同就业倾向或可能做不同的培训，培训的内容不能

大而泛，比如针对饮食服务业就要做饮食服务业的专门技能培训，甚至需要“创业培训”；最后，培训要短期化，弹性化，时间不能

太长，1—3月为宜，培训的内容要能满足就业要求的变化。台湾的一些学者提出的“公共职业训练”方案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4.1）   

   

  

 

 

 

 姓名：  邮箱：  电话： 

    发表评论 重写

您是第 位来访者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版权与免责声明：①本网站为纯公益性学术网站，转载其他媒体稿件是为传播更多的信息，无任何商业目的，

如有侵权请来邮或来电告知，本站将立即纠正。②此类稿件不代表本网观点，本网不承担此类稿件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 

电子邮件lvubxn@xingbie1.org  

通信地址：北京1070信箱妇女研究中心 邮编：100091 


